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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区 议会  
规 划、 房屋及 工程委 员会  
2 0 22 年 第 一次会议 记录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2 年 1 月 1 8 日 (星 期 二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7 分 至 上 午 11 时 0 7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主 席    
区 镇 濠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副 主 席    
谭 尔 培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区 议 员    
何 伟 霖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林 奕 权 议 员 ,  M H  上 午 9 时 3 9 分  上 午 1 0 时 4 5 分  
刘 勇 威 议 员  上 午 1 0 时 0 5 分  会 议 完 毕  
李 耀 斌 议 员 ,  B B S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 0 时 5 7 分  
毛 家 俊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姚 钧 豪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秘 书    
施 玲 玲 女 士  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 

列 席 者  

 
陈 卓 玲 女 士  高 级 城 市 规 划 师 ／ 大 埔 ／ 规 划 署  
杜 泽 富 先 生  高 级 房 屋 事 务 经 理 (大 埔 、 北 区 及 沙 田 二 )／ 房 屋 署  
劳 适 芝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2 2 (北 )／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 
李 梓 莹 女 士  工 程 师 ／ 新 界 东 区 (分 配 4 )／ 水 务 署  
徐 振 成 先 生 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／ 地 政 ／ 大 埔 地 政 处 ／ 地 政 总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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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 近 文 先 生 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苏 家 裕 先 生  署 理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
开 会 辞  

 
 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及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 )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1 )吕 近

文 先 生 出 席 是 次 规 划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会 议 ， 并 宣 布 大 埔 地 政 处 署 理 行 政 助

理 ／ 地 政 (大 埔 地 政 处 )徐 振 成 先 生 接 替 已 调 职 的 蔡 健 伦 先 生 出 席 今 后 的 会 议 。  

 
 

I .  通 过 规 划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2 0 2 1 年 11 月 1 6 日 第 五 次 会 议 记 录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1 / 2 0 2 2 号 )  

 
2 . 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并 无 收 到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的 修 订 建 议 。 主 席 询 问

委 员 有 没 有 修 订 建 议 。  

 
3 .  委 员 没 有 修 订 建 议 ， 故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 I .  要 求 厘 清 汀 角 路 太 和 路 交 界 处 未 命 名 绿 化 带 的 规 划 用 途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2 / 2 0 2 2 号 及 P H W  2 a / 2 0 2 2 号 )  

 
4 .  刘 勇 威 议 员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2 / 2 0 2 2 号 。  

 
5 .  陈 卓 玲 女 士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2 a / 2 0 2 2 号 。  

 
6 .  徐 振 成 先 生 表 示 ，根 据《 斜 坡 记 录 册 》 (“《 记 录 册 》” )的 记 录 ，题 述 绿 化 带

属 政 府 注 册 斜 坡 ，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)负 责 日 常 管 理 ，维 修 保 养 则 由

建 筑 署 负 责 。  

 
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指 出 ，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(“ 食 环 署 ” )曾 处 理 该 绿 化 带 的 相 关 事

宜 ， 故 欲 厘 清 不 同 部 门 就 该 绿 化 带 的 权 责 ， 例 如 有 否 统 筹 部 门 、 建 筑 署 是 否 负

责 维 修 保 养 ， 以 清 理 3 年 前 在 纵 火 现 场 留 下 的 废 物 。  

 
8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认 为 ， 由 康 文 署 负 责 管 理 公 园 会 较 其 他 部 门 完 善 ， 故 前 区 议 员

文 念 志 先 生 亦 希 望 康 文 署 负 责 管 理 该 绿 化 带 。 此 外 ， 他 查 询 大 埔 民 政 处 会 否 统

筹 不 同 部 门 处 理 该 绿 化 带 的 事 宜 ， 并 一 同 视 察 。  

 
9 .  徐 振 成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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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他 根 据《 记 录 册 》的 记 录 提 供 上 文 第 6 段 的 数 据 ，并 会 在 会 议 后 回

复 刘 勇 威 议 员 分 工 的 理 据 。此 外 ，食 环 署 或 根 据 其 部 门 指 引 处 理 相

关 事 宜 ， 故 由 署 方 提 供 资 料 较 合 适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上 文 第 8 段 的 意 见 ，如 康 文 署 同 意 建 议 ，大 埔 地 政 处 将 积 极 配

合 处 理 拨 地 申 请 。  

 
1 0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问 题 及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在 2 0 2 1 年 1 2 月 7 日 提 交 题 述 文 件 ，但 大 埔 地 政 处 仍 需 在 会 议 后

才 可 提 供 数 据 ， 并 不 理 想 。 他 建 议 处 方 下 次 响 应 时 至 少 提 供 图 则 ，

以 供 委 员 参 考 。  

( i i )  根 据 《 记 录 册 》， 康 文 署 及 建 筑 署 负 责 的 范 围 有 否 重 迭 ？  

( i i i )  据 他 了 解 ，建 筑 署 负 责 管 理 最 接 近 太 和 路 的 植 被 路 ，当 中 的 路 段 (包
括 石 路 等 )则 由 康 文 署 管 理 。他 欲 厘 清 权 责 ，并 请 大 埔 地 政 处 提 供 图

则 ，让 委 员 日 后 直 接 联 络 部 门 的 相 关 职 员 处 理 各 项 事 宜 ，并 尽 早 清

理 3 年 前 在 纵 火 现 场 留 下 的 废 物 。  

 
1 1 .  吕 近 文 先 生 表 示 ， 根 据 上 述 回 复 ， 该 绿 化 带 的 管 理 由 康 文 署 负 责 ， 维 修 则

由 建 筑 署 负 责 。 一 般 而 言 ， 如 欲 规 划 或 改 变 土 地 用 途 ， 应 由 管 理 部 门 处 理 ， 但

他 会 向 该 区 的 联 络 主 任 了 解 情 况 ， 然 后 回 复 委 员 。  

 
1 2 .  徐 振 成 先 生 表 示 ，对 没 有 在 是 次 会 议 提 供 图 则 致 歉 。根 据《 记 录 册 》，该 绿

化 带 有 2 幅 已 登 记 斜 坡 ， 负 责 部 门 为 康 文 署 ， 维 修 代 理 人 则 是 建 筑 署 。 他 可 在

会 议 后 提 供 上 述 数 据 。  

 
1 3 .  李 耀 斌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据 他 了 解 ，建 筑 署 只 负 责 建 筑 工 程 ，不 会 负 责 维 修 或 管 理 。如 建 筑

工 程 完 成 后 有 建 筑 或 维 修 需 要 ， 会 由 管 理 部 门 邀 请 建 筑 署 处 理 。  

( i i )  该 绿 化 带 的 现 况 已 维 持 一 段 时 间 。在 过 去 的 会 议 上 ，曾 有 委 员 指 出

原 栖 息 在 该 处 的 鹭 鸟 已 不 复 见 ，但 他 认 为 鹭 鸟 或 会 在 繁 殖 季 节 返 回

该 处 。 不 过 ， 他 表 示 由 于 该 处 满 布 鹭 鸟 粪 便 ， 故 即 使 放 置 桌 椅 ， 亦

几 乎 没 有 人 行 经 ，如 勉 强 在 该 处 兴 建 康 乐 设 施 ，或 无 人 使 用 ，因 此

应 仔 细 考 虑 该 处 是 否 适 合 作 康 乐 用 途 。如 是 ，鹭 鸟 栖 息 地 或 会 因 修

树 而 被 破 坏 ， 故 须 小 心 处 理 。  

( i i i )  早 前 由 于 计 划 在 王 肇 枝 中 学 旁 兴 建 行 人 路 上 盖 ，故 须 修 树 ，但 却 破

坏 了 鹭 鸟 的 栖 息 地 ，并 令 鹭 鸟 死 亡 。此 事 令 公 众 哗 然 ，故 认 为 如 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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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该 绿 化 带 兴 建 康 乐 设 施 ，必 须 小 心 处 理 。他 续 指 出 ，该 绿 化 带 对

面 (即 大 埔 旧 墟 公 立 学 校 旁 )已 有 公 园 ， 并 设 有 多 项 设 施 ， 故 对 是 否

必 须 在 该 绿 化 带 兴 建 康 乐 设 施 有 保 留 。  

( i v )  林 村 河 两 旁 放 置 大 量 长 椅 ， 但 树 木 下 方 的 长 椅 常 被 鹭 鸟 粪 便 玷 污 ，

无 人 使 用 ， 故 须 小 心 处 理 ， 以 期 善 用 资 源 。  

 
1 4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认 为 鹭 鸟 或 会 返 回 原 栖 息 地 ， 但 委 员 提 出 题 述 事 宜 旨 在 厘 清 多

年 来 的 权 责 事 宜 ， 以 期 妥 善 管 理 。 他 表 示 兴 建 小 型 公 园 亦 可 ， 并 曾 咨 询 香 港 观

鸟 会 (“ 观 鸟 会 ”)，该 会 表 示 只 需 在 工 程 期 间 制 订 措 施 ，便 不 会 对 鹭 鸟 栖 息 造 成

太 大 影 响 。  

 
1 5 .  姚 钧 豪 议 员 表 示 ， 虽 然 该 绿 化 带 有 大 量 鹭 鸟 ， 但 相 信 康 文 署 将 因 应 情 况 ，

兴 建 合 适 的 休 憩 设 施 。他 同 意 需 要 与 相 关 部 门 (如 渔 农 自 然 护 理 署 (“ 渔 护 署 ”) )
或 了 解 鹭 鸟 生 态 的 团 体 一 同 视 察 ， 并 建 议 参 考 观 鸟 会 的 意 见 ， 再 由 专 责 部 门 落

实 工 程 会 更 理 想 。  

 
1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上 述 与 设 施 及 工 程 有 关 的 意 见 应 在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及 文 娱 康 体 委

员 会 (“ 地 委 会 ”)提 出 ，故 提 醒 委 员 在 是 次 会 议 集 中 讨 论 规 划 事 宜 ，并 按 需 要 在

下 次 地 委 会 会 议 讨 论 其 他 事 宜 。  

 
1 7 .  刘 勇 威 议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他 最 关 注 该 绿 化 带 的 权 责 及 部 门 间 的 联 络 方 式 。至 于 如 何 使 用 相 关

土 地 ， 例 如 兴 建 哪 类 健 体 设 施 ，虽 然 他 有 想 法 ，但 认 为 应 先 与 康 文

署 及 其 他 相 关 部 门 视 察 现 场 。  

( i i )  即 使 他 建 议 兴 建 成 人 健 体 设 施 ，亦 不 打 算 兴 建 在 近 树 林 的 位 置 ，而

是 在 缓 跑 径 设 有 桌 椅 的 位 置 兴 建 小 型 健 体 设 施 ，并 非 大 幅 改 动 该 土

地 以 兴 建 大 型 公 园 。不 过 ，正 如 主 席 建 议 ，委 员 将 在 地 委 会 跟 进 如

何 使 用 该 绿 化 带 ，并 计 划 联 络 相 关 部 门 (例 如 环 境 保 护 署 (“ 环 保 署 ”)
及 渔 护 署 )及 专 业 观 鸟 团 体 (例 如 长 春 社 及 观 鸟 会 )视 察 现 场 ，届 时 亦

会 邀 请 李 耀 斌 议 员 出 席 。  

( i i i )  据 悉 ，约 2、3 年 前 的 农 历 年 初 三 有 人 在 该 绿 化 带 放 爆 竹 后 ，便 几 乎

没 有 雀 鸟 在 该 处 栖 息 ，改 在 广 福 桥 花 园 栖 息 ，但 需 与 观 鸟 专 家 确 认

情 况 。  

( i v )  如 大 埔 地 政 处 现 时 未 能 响 应 查 询 ， 他 建 议 处 方 在 下 次 会 议 提 供 图

则 ，并 邀 请 康 文 署 及 建 筑 署 出 席 讨 论 或 较 合 适 ，否 则 难 以 厘 清 权 责 。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 秘 书 处 已 在 2 0 2 2 年 2 月 2 4 日 以 电 邮 向 委 员 提 供 上 文 第 1 2 段 及

1 7 ( i v )段 的 登 记 斜 坡 记 录 。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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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8 .  主 席 建 议 先 让 大 埔 地 政 处 及 大 埔 民 政 处 在 会 议 后 回 复 。如 届 时 仍 未 厘 清 所

有 问 题 ， 才 再 次 提 出 议 题 ， 以 决 定 讨 论 方 向 。  

 
1 9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认 为 ， 大 埔 地 政 处 或 未 能 回 复 他 的 查 询 。 此 外 ， 由 于 题 述 事 宜

与 大 埔 民 政 处 关 系 不 大 ， 故 难 以 统 筹 。 因 此 ， 康 文 署 及 建 筑 署 为 最 主 要 负 责 部

门 ， 故 大 埔 地 政 处 、 大 埔 民 政 处 、 康 文 署 及 建 筑 署 应 在 会 议 后 派 负 责 人 员 与 他

举 行 简 单 会 议 。 如 问 题 得 以 处 理 ， 便 无 需 在 下 次 会 议 讨 论 ； 如 未 能 处 理 ， 则 要

求 在 下 次 会 议 续 议 。  

 
2 0 .  主 席 建 议 大 埔 地 政 处 及 大 埔 民 政 处 先 在 会 议 后 跟 进 ， 然 后 回 复 委 员 。 如 仍

未 能 处 理 ， 题 述 事 项 将 在 下 次 会 议 续 议 。  

 
 

I I I .  续 议 规 划 、 房 屋 及 工 程 委 员 会 2 0 2 1 年 11 月 1 6 日 第 五 次 会 议 事 项  

 
要 求 收 回 大 埔 广 进 街 车 用 石 油 气 加 气 站 用 地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7 / 2 0 2 2 号 )  

 
2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环 保 署 及 机 电 工 程 署 (“ 机 电 署 ”)未 有 派 员 出 席 会 议 ，但 已 提 交

书 面 回 复 ， 详 情 请 参 阅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7 / 2 0 2 2 号 。 他 补 充 说 ， 在 上 次 会

议 中 ， 委 员 同 意 由 申 诉 专 员 公 署 处 理 相 关 事 宜 。 由 于 申 诉 专 员 公 署 现 正 处 理 ，

故 他 建 议 先 删 除 题 述 事 项 ， 待 署 方 完 成 调 查 后 ， 才 按 需 要 提 出 讨 论 。  

 
2 2 .  毛 家 俊 议 员 表 示 ， 该 加 气 站 现 正 进 行 装 修 工 程 ， 故 询 问 大 埔 地 政 处 详 情 ，

例 如 承 办 商 是 否 自 发 进 行 是 项 工 程 等 。  

 
2 3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询 问 该 加 气 站 的 改 动 详 情 。  

 
2 4 .  徐 振 成 先 生 表 示 ， 会 在 会 议 后 补 充 资 料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大 埔 地 政 处 补 充 指 ，处 方 已 于  2 0 2 2 年  2 月 2 3 日 回 复 毛 家 俊 议 员

及 何 伟 霖 议 员 ， 表 示 广 进 街 车 用 石 油 气 加 气 站 的 营 运 合 约 由 机 电 署 管 理 ， 处 方

没 有 相 关 工 程 数 据 。 )  

 
2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没 有 委 员 反 对 他 的 建 议 ， 故 将 删 除 题 述 事 项 ， 待 申 诉 专 员 公 署

完 成 调 查 后 ， 才 视 乎 需 要 再 讨 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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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V .  大 埔 地 政 处 ─ 报 告 有 关 非 法 僭 建 及 非 法 占 用 政 府 土 地 事 宜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3 / 2 0 2 2 号 )  

 
2 6 .  徐 振 成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3 / 2 0 2 2 号 。  

 
2 7 .  毛 家 俊 议 员 查 询 非 法 僭 建 指 的 是 在 合 法 建 筑 物 加 建 建 构 物 ， 还 是 僭 建 寮

屋 。  

 
2 8 .  徐 振 成 先 生 回 复 指 两 者 皆 有 。  

 
 

V .  大 埔 地 政 处 ─ 报 告 有 关 大 埔 区 办 理 小 型 屋 宇 及 旧 屋 重 建 申 请 个 案 的 进 度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4 / 2 0 2 2 号 )  

 
2 9 .  徐 振 成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4 / 2 0 2 2 号 。  

 
3 0 .  林 奕 权 议 员 认 为 现 正 处 理 的 累 积 个 案 甚 多 ， 故 建 议 大 埔 地 政 处 增 加 人 手 ，

以 期 加 快 处 理 申 请 。  

 
3 1 .  毛 家 俊 议 员 查 询 公 众 有 何 途 径 得 知 申 请 个 案 详 情 ， 例 如 居 民 如 何 得 知 现 居

村 屋 附 近 正 办 理 的 小 型 屋 宇 申 请 。  

 
3 2 .  李 耀 斌 议 员 指 出 ，参 考 题 述 文 件 有 关 小 型 屋 宇 ( b )项 的 数 据 后 ，认 为 获 批 的

申 请 个 案 与 完 成 签 契 的 申 请 个 案 落 差 甚 大 ， 故 查 询 原 因 。 此 外 ， 根 据 题 述 文 件

有 关 旧 屋 重 建 ( f )项 的 数 据 ， 有 4 宗 不 获 批 的 申 请 个 案 ， 故 查 询 情 况 及 理 据 。  

 
3 3 .  徐 振 成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备 悉 上 文 第 3 0 段 的 意 见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上 文 第 3 1 段 的 查 询 ，如 申 请 个 案 进 入 审 批 阶 段 ，大 埔 地 政 处 会

在 申 请 兴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地 点 、屋 村 、相 关 乡 事 委 员 会 及 处 方 办 公 室

的 告 示 板 张 贴 告 示 ， 通 知 公 众 。  

( i i i )  会 在 会 议 后 详 细 回 复 李 耀 斌 议 员 上 文 第 3 2 段 的 查 询 。不 过 ，他 补 充

说 ，旧 屋 重 建 不 获 批 的 原 因 一 般 是 未 能 符 合 契 约 要 求 或 未 能 证 实 业

权 人 身 分 等 。 一 般 而 言 ，如 申 请 重 建 的 建 议 符 合 契 约 、相 关 政 策 及

法 例 要 求 ， 业 主 便 有 权 申 请 重 建 。  

 
3 4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认 为 ， 旧 屋 重 建 不 获 批 的 原 因 可 能 是 由 于 地 界 与 屋 宇 的 实 际 位

置 有 误 差 ， 这 可 能 是 由 于 政 府 在 1 9 0 5 年 制 订 的 图 则 有 误 差 所 致 。 如 属 此 等 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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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 ， 地 政 总 署 会 否 修 正 图 则 ， 以 免 申 请 人 因 图 则 误 差 而 无 法 重 建 旧 屋 ？  

 
3 5 .  毛 家 俊 议 员 表 示 ， 上 文 3 3 ( i i )段 的 情 况 只 能 得 知 处 理 中 的 个 案 ， 但 未 能 得

知 现 居 村 屋 附 近 有 意 申 请 的 个 案 。 就 此 ， 他 查 询 居 民 能 否 以 信 件 、 电 邮 或 电 话

询 问 地 政 总 署 ， 有 否 接 获 现 居 村 屋 附 近 地 段 有 意 申 请 兴 建 小 型 屋 宇 的 个 案 。  

 
3 6 .  徐 振 成 先 生 表 示 ， 市 民 可 致 函 地 政 总 署 查 询 ， 但 能 否 以 电 邮 或 电 话 询 问 署

方 ， 则 须 在 会 议 后 回 复 毛 家 俊 议 员 。  

 
 

V I .  规 划 署 ─ 报 告 有 关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及 其 辖 下 乡 郊 及 新 市 镇 规 划 小 组 委 员 会 处

理 大 埔 区 规 划 申 请 的 进 度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5 / 2 0 2 2 号 )  

 
3 7 .  陈 卓 玲 女 士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5 / 2 0 2 2 号 。  

 
3 8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认 为 ， 延 期 举 行 原 订 在 2 0 2 1 年 11 月 1 2 日 及 11 月 2 6 日 举 行

的 乡 郊 及 新 市 镇 规 划 小 组 委 员 会 (“ 小 组 委 员 会 ”)会 议 的 决 定 ，应 该 并 非 由 申 请

人 提 出 ，但 至 今 尚 未 订 出 最 新 会 议 日 期 ，故 担 心 一 直 延 期 将 严 重 延 误 申 请 进 度 。

因 此 ， 他 认 为 应 尽 快 向 公 众 公 布 延 期 会 议 的 原 因 及 最 新 会 议 日 期 ， 否 则 未 能 符

合 行 政 长 官 对 精 简 土 地 规 划 程 序 的 期 望 。  

 
3 9 .  陈 卓 玲 女 士 澄 清 说 ，要 求 延 期 审 议 是 由 申 请 人 提 出 ，并 获 小 组 委 员 会 批 准 。

一 般 而 言 ， 申 请 人 可 获 延 期 不 多 于 2 个 月 ， 而 要 求 延 期 的 原 因 大 多 是 需 时 进 行

技 术 评 估 和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，以 响 应 部 门 意 见 。由 接 获 补 充 资 料 起 计 的 2 个 月 (就
第 1 6 条 申 请 而 言 )或 3 个 月 (就 第 1 2 A 条 申 请 及 第 1 7 条 复 核 而 言 )内 ，有 关 个 案

将 会 提 交 小 组 委 员 会 或 城 市 规 划 委 员 会 (“ 城 规 会 ” )审 议 。  

 
4 0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认 为 ， 难 以 通 过 题 述 文 件 理 解 会 议 延 期 的 原 因 ， 故 建 议 日 后 更

详 细 列 明 情 况 ， 让 公 众 了 解 是 申 请 人 提 出 延 期 ， 以 免 公 众 误 会 是 城 规 会 决 定 延

期 ， 令 城 规 会 受 到 不 必 要 的 质 疑 。  

 
4 1 .  陈 卓 玲 女 士 感 谢 李 耀 斌 议 员 的 建 议 ， 日 后 将 更 详 细 列 明 相 关 资 料 。  

 
4 2 .  毛 家 俊 议 员 表 示 ， 拟 在 大 埔 石 莲 路 半 春 园 设 立 宗 教 机 构 内 的 灵 灰 安 置 所 的

规 划 申 请 可 能 因 为 仍 在 咨 询 阶 段 ， 故 题 述 文 件 未 有 提 及 。 就 此 ， 他 查 询 该 申 请

人 是 否 首 次 提 出 申 请 ， 还 是 曾 经 提 出 申 请 ， 现 时 只 是 建 议 改 动 。  

 
4 3 .  陈 卓 玲 女 士 表 示 ， 城 规 会 不 久 前 才 接 获 申 请 人 首 次 提 出 拟 在 大 埔 石 莲 路 半

春 园 设 立 宗 教 机 构 内 的 灵 灰 安 置 所 的 规 划 申 请 ， 现 正 咨 询 相 关 部 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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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4 .  主 席 建 议 ， 规 划 署 日 后 提 交 的 文 件 详 细 列 明 资 料 。  

 
 

V I I .  房 屋 署 ─ 报 告 有 关 大 埔 区 公 共 屋 邨 空 置 单 位 、 执 行 扣 分 制 及 空 置 储 物 室 数 据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H W  6 / 2 0 2 2 号 (修 订 版 ) )  

 
4 5 .  杜 泽 富 先 生 介 绍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P H W  6 / 2 0 2 2 号 (修 订 版 )。  

 
4 6 .  姚 钧 豪 议 员 的 问 题 及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广 福 邨 广 平 楼 (“ 广 平 楼 ” )的 议 员 办 事 处 (即 前 广 福 及 宝 湖 选 区 区 议

员 连 桷 璋 先 生 的 区 议 员 办 事 处 )没 有 纳 入 最 新 可 供 区 议 员 租 赁 的 办

事 处 清 单 ， 而 房 屋 署 (“ 房 署 ” )则 表 示 日 后 将 提 供 上 述 办 事 处 予 区

议 员 租 赁 。不 过 ，最 近 有 人 声 称 该 办 事 处 已 变 成 某 立 法 会 议 员 的 办

事 处 。  

( i i )  就 此 ，他 查 询 房 署 租 赁 该 办 事 处 予 立 法 会 议 员 前 ，有 否 一 如 以 往 所

说 ， 先 咨 询 大 埔 区 议 员 。如 否 ，究 竟 只 是 该 立 法 会 议 员 自 称 该 处 是

其 办 事 处 ， 还 是 房 署 没 有 按 照 上 述 程 序 便 批 准 该 立 法 会 议 员 的 申

请 ？ 如 该 立 法 会 议 员 未 有 向 房 署 申 请 ，他 询 问 现 时 的 临 时 租 约 会 在

何 时 完 结 。  

 
4 7 .  主 席 指 出 ， 房 署 代 表 在 上 次 会 议 表 示 ， 临 时 租 用 空 置 议 员 办 事 处 的 租 约 至

2 0 2 1 年 1 2 月 3 1 日 为 止 。此 外 ，即 使 广 平 楼 的 议 员 办 事 处 仍 由 立 法 会 议 员 陈 克

勤 先 生 租 用 ， 但 该 处 却 放 置 另 外 2 位 非 区 议 员 或 立 法 会 议 员 人 士 的 宣 传 品 ， 数

量 较 陈 议 员 的 更 多 ， 故 他 查 询 有 关 宣 传 品 是 否 获 批 。  

 
4 8 .  杜 泽 富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关 空 置 议 员 办 事 处 的 租 用 安 排 ，根 据 房 署 机 制 ，屋 邨 办 事 处 一 般

先 咨 询 当 区 区 议 员 。如 该 名 区 议 员 无 意 租 用 ，才 会 通 过 区 议 会 秘 书

处 及 立 法 会 秘 书 处 邀 请 区 议 员 及 立 法 会 议 员 公 开 申 请 租 用 。如 当 区

区 议 员 的 议 席 出 缺 ， 并 有 空 置 议 员 办 事 处 ， 房 署 暂 不 出 租 该 单 位 ，

以 便 新 任 当 区 区 议 员 日 后 出 任 时 优 先 考 虑 租 用 。  

( i i )  为 善 用 资 源 ，房 署 在 2 0 2 1 年 9 月 及 1 0 月 通 过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及 立 法

会 秘 书 处 邀 请 区 议 员 及 立 法 会 议 员 申 请 短 期 租 用 空 置 议 员 办 事 处

至 2 0 2 2 年 年 初 。  

( i i i )  有 关 无 需 预 留 的 空 置 议 员 办 事 处 的 安 排 ，房 署 已 在 2 0 2 2 年 1 月 3 日

向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及 立 法 会 秘 书 处 发 信 ，通 知 区 议 员 及 立 法 会 议 员 (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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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 地 方 选 区 、功 能 界 别 及 选 举 委 员 会 界 别 )租 用 公 共 屋 邨 议 员 办 事 处

的 事 宜 ， 并 夹 付 可 供 公 开 申 请 的 议 员 办 事 处 清 单 。  

( i v )  有 关 需 预 留 予 日 后 当 区 区 议 员 的 空 置 议 员 办 事 处 的 安 排 ，房 署 会 以

短 期 租 赁 方 式 租 用 予 在 任 区 议 员 及 新 任 立 法 会 议 员 。  

( v )  广 平 楼 的 议 员 办 事 处 属 当 区 区 议 员 出 缺 的 情 况 ，故 或 会 在 2 0 2 2 年 3
月 以 短 期 租 用 形 式 重 新 邀 请 在 任 区 议 员 及 新 任 立 法 会 议 员 申 请 。  

( v i )  他 会 在 会 议 后 回 复 主 席 有 关 广 平 楼 议 员 办 事 处 放 置 宣 传 品 的 情 况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有 关 上 文 第 4 8 ( v i )段 的 情 况 ，房 署 补 充 指 ，根 据 现 行 政 策 ，宣 传 品

上 如 有 展 示 其 他 人 士 的 名 字 及 照 片 ， 该 些 展 示 必 须 符 合 比 例 。 如 宣 传 品 上 展 示

其 他 人 士 的 名 字 及 照 片 等 ， 其 面 积 大 小 应 相 若 或 不 大 于 宣 传 品 上 申 请 人 的 名 字

及 照 片 等 。 广 福 邨 物 业 服 务 办 事 处 已 于 会 后 巡 查 有 关 地 点 ， 但 没 有 发 现 宣 传 品

上 印 有 的 立 法 会 议 员 陈 克 勤 先 生 的 名 字 及 其 照 片 的 尺 寸 较 其 他 人 士 小 。 )  

 
4 9 .  主 席 查 询 ， 如 在 任 区 议 员 有 意 在 2 0 2 2 年 3 月 前 申 请 租 用 广 平 楼 议 员 办 事

处 ， 房 署 将 如 何 处 理 。  

 
5 0 .  杜 泽 富 先 生 表 示 ，据 他 了 解 ，现 时 广 平 楼 议 员 办 事 处 的 租 约 会 在 2 0 2 2 年 年

初 届 满 ， 故 房 署 会 在 2 0 2 2 年 3 月 致 函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， 通 知 区 议 员 申 请 方

法 。 如 有 查 询 ， 委 员 可 以 与 他 联 络 。  

 
5 1 .  主 席 查 询 ， 租 赁 广 平 楼 议 员 办 事 处 的 优 先 次 序 是 否 当 区 区 议 员 、 其 他 大 埔

区 议 员 ， 最 后 才 是 立 法 会 议 员 。  

 
5 2 .  杜 泽 富 先 生 表 示 ，主 席 的 说 法 正 确 ，并 补 充 说 ，房 署 在 20 2 2 年 1 月 3 日 发

出 的 最 新 函 件 亦 列 明 该 优 先 次 序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房 署 补 充 指 ，上 文 第 5 2 段 所 述 的 为 正 常 租 用 情 况 。根 据 上 文 第 48 ( v )
段 的 情 况 ， 广 平 楼 的 议 员 办 事 处 会 在 2 0 2 2 年 3 月 以 短 期 租 用 形 式 重 新 邀 请 在

任 区 议 员 及 新 任 立 法 会 议 员 申 请 。 由 于 并 非 正 常 的 租 用 情 况 ， 房 署 将 在 邀 请 信

件 内 详 列 有 关 申 请 方 法 。 )  

 
5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大 元 邨 泰 怡 楼 (“ 泰 怡 楼 ”)有 住 户 不 停 滋 扰 其 他 住 户 ，问 题 持 续

至 少 8 年 ， 仍 未 解 决 。 该 住 户 多 次 被 其 他 住 户 投 诉 ， 过 去 亦 因 为 在 单 位 发 出 噪

音 滋 扰 而 被 扣 分 2 次 。 虽 然 管 理 处 及 相 关 经 理 已 尽 快 跟 进 和 搜 证 ， 以 供 租 约 事

务 管 理 处 跟 进 ， 但 租 约 事 务 管 理 处 却 不 断 表 示 未 有 足 够 证 据 ， 故 未 能 第 3 次 扣

分 。 就 此 ， 他 指 出 是 次 提 交 的 证 据 与 首 2 次 提 交 的 相 同 ， 并 已 提 交 租 约 事 务 管

理 处 一 段 时 间 ， 但 题 述 文 件 不 见 房 署 已 对 上 述 单 位 扣 分 ， 故 查 询 处 理 进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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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4 .  杜 泽 富 先 生 表 示 ， 有 关 泰 怡 楼 的 滋 扰 情 况 ， 房 署 曾 经 根 据 管 理 处 提 交 的 证

据 扣 分 。 他 会 在 会 议 后 了 解 最 新 情 况 ， 然 后 回 复 主 席 。  
 

(会 后 备 注 ：有 关 上 文 第 5 3 段 的 情 况 ，房 署 补 充 指 ，经 调 查 后 ，由 于 证 据 充 分 ，

房 署 已 按 屋 邨 管 理 扣 分 制 向 违 规 租 户 采 取 扣 分 行 动 ， 并 会 继 续 进 行 调 查 。 若 被

扣 分 数 于 2 年 内 累 计 达 1 6 分 ，署 方 会 向 违 规 租 户 发 出 迁 出 通 知 书 终 止 其 租 约 。)  

 
5 5 .  主 席 表 示 ，已 提 交 证 据 予 租 约 事 务 管 理 处 至 少 2 个 月 ，故 请 房 署 密 切 跟 进 。

此 外 ， 他 亦 会 在 会 议 后 提 供 录 像 ， 以 供 署 方 了 解 。  

 
5 6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表 示 ， 富 亨 邨 亦 有 住 户 经 常 在 半 夜 发 出 噪 音 ， 滋 扰 其 他 住 户 ，

问 题 持 续 ， 但 一 直 未 见 该 住 户 被 扣 分 。 每 次 向 租 约 事 务 管 理 处 查 询 时 ， 他 们 都

表 示 没 有 接 获 管 理 处 通 知 或 投 诉 ， 但 管 理 处 却 表 示 已 通 知 租 约 事 务 管 理 处 ， 故

他 不 了 解 当 中 原 因 ， 例 如 是 否 因 为 双 方 缺 乏 沟 通 。 他 会 在 会 议 后 向 房 署 代 表 提

供 资 料 ， 希 望 署 方 跟 进 。  

 
5 7 .  杜 泽 富 先 生 表 示 ， 请 何 伟 霖 议 员 在 会 议 后 提 供 该 住 户 的 住 址 ， 以 便 跟 进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 有 关 上 文 第 5 6 段 的 情 况 ， 房 署 补 充 指 ， 房 署 租 约 事 务 管 理 处 的 职

员 已 联 络 何 伟 霖 议 员 了 解 详 情 ， 并 向 其 解 释 1 宗 在 2 0 2 0 年 发 生 的 噪 音 滋 扰 个

案 跟 进 情 况 。 在 完 成 调 查 后 ， 署 方 当 时 亦 以 书 面 回 复 何 伟 霖 议 员 。 根 据 记 录 ，

自 2 0 2 1 年 至 今 ， 署 方 没 有 收 到 有 关 租 户 发 出 噪 音 造 成 滋 扰 的 投 诉 。 )  

 
5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请 房 署 代 表 深 入 调 查 上 述 富 亨 邨 的 情 况 ， 了 解 处 理 时 出 现 的 问

题 。  

 
5 9 .  毛 家 俊 议 员 表 示 ， 据 他 了 解 ， 宝 乡 邨 近 日 由 新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接 管 屋 邨 管 理

事 宜 ， 而 停 车 场 车 位 分 配 的 抽 签 方 式 亦 有 改 变 ， 但 却 没 有 通 知 相 关 人 士 。 新 物

业 管 理 公 司 表 示 不 清 楚 以 往 车 位 分 配 的 抽 签 方 式 ， 而 他 得 知 新 旧 管 理 公 司 除 没

有 清 楚 交 接 车 位 分 配 方 式 外 ， 亦 没 有 清 楚 交 接 其 他 事 宜 ， 故 查 询 房 署 有 否 为 新

旧 管 理 公 司 的 交 接 安 排 提 供 指 示 或 监 察 情 况 ， 以 期 减 少 出 现 上 述 情 况 。  

 
6 0 .  何 伟 霖 议 员 的 问 题 及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认 同 宝 乡 邨 的 新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处 理 宝 乡 邨 停 车 场 的 车 位 分 配 安 排

时 有 不 少 漏 洞 ，亦 没 有 充 分 通 知 相 关 人 士 ，并 反 映 有 居 民 查 询 轻 型

货 车 应 停 泊 在 上 层 的 货 车 车 位 还 是 下 层 的 私 家 车 车 位 。  

( i i )  查 询 如 政 府 解 散 公 共 屋 邨 互 助 委 员 会 (“ 互 委 会 ” )， 房 署 将 如 何 处

理 空 置 的 互 委 会 办 事 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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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 根 据 公 契 ，租 者 置 其 屋 计 划 屋 邨 的 互 委 会 既 不 属 于 法 团 ，亦 不 属 于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及 房 署 ， 故 如 有 窗 户 损 坏 ， 亦 无 部 门 跟 进 验 窗 事 宜 。

因 此 ，他 欲 了 解 上 述 屋 邨 的 互 委 会 日 后 属 于 哪 种 性 质 ，并 厘 清 部 门

的 权 责 。  

 
6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将 在 其 他 事 项 讨 论 互 委 会 事 宜 ， 故 建 议 稍 后 回 复 上 文 第 6 0 ( i i )
及 ( i i i )段 的 查 询 。  

 
6 2 .  杜 泽 富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有 关 上 文 第 5 9 段 的 查 询 ， 新 旧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在 交 接 前 曾 召 开 会 议

处 理 交 接 事 宜 ，而 房 署 亦 会 先 检 视 宝 乡 邨 的 新 旧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的 交

接 情 况 ， 然 后 在 会 议 后 再 回 复 委 员 。此 外 ，署 方 发 现 宝 乡 邨 的 新 物

业 管 理 公 司 处 理 车 位 分 配 时 出 现 问 题 ， 并 已 向 其 发 出 书 面 警 告 。  

( i i )  有 关 上 文 第 6 0 ( i )段 的 查 询 ，根 据 现 行 政 策 ，房 署 将 根 据 车 辆 注 册 文

件 的 车 辆 类 型 分 配 车 位 。 由 于 上 述 车 辆 (即 轻 型 货 车 )的 注 册 文 件 订

明 车 辆 类 型 为 轻 型 货 车 ，故 只 可 停 泊 在 货 车 车 位 。不 过 ，如 有 剩 余

私 家 车 车 位 ，而 货 车 车 位 已 泊 满 ，该 轻 型 货 车 便 可 停 泊 在 私 家 车 车

位 。  

 
(会 后 备 注 ： 有 关 上 文 第 6 2 ( i )段 的 情 况 ， 房 署 补 充 指 ， 在 宝 乡 邨 管 理 合 约 期 满

前 ， 房 署 已 安 排 新 旧 管 理 公 司 进 行 交 接 工 作 ， 期 间 并 没 有 发 现 异 常 的 情 况 。 )  
 
 

VIII. 其 他 事 项  

 
(一 )  有 关 清 拆 横 额 事 宜  

 
6 3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 他 收 到 信 件 通 知 ， 表 示 可 以 在 立 法 会 选 举 后 悬 挂 横 额 ，

但 据 悉 只 能 悬 挂 至 2 0 2 2 年 2 月 初 。 由 于 该 段 期 间 正 值 农 历 年 初 一 及 年 初 二 的

公 众 假 期 ， 难 以 派 员 清 拆 横 额 ， 故 他 询 问 大 埔 地 政 处 能 否 延 长 清 拆 期 限 ， 例 如

延 长 至 农 历 年 初 十 ， 以 便 安 排 人 手 处 理 ， 并 让 委 员 在 此 期 间 继 续 使 用 横 额 向 居

民 发 放 所 需 信 息 。  

 
6 4 .  徐 振 成 先 生 表 示 ， 会 在 会 议 后 回 复 刘 勇 威 议 员 。  

 
6 5 .  主 席 认 为 ， 要 求 在 农 历 年 初 二 清 拆 横 额 并 不 合 理 ， 并 请 刘 勇 威 议 员 向 其 他

委 员 转 达 大 埔 地 政 处 在 会 议 后 的 回 复 。  

 
6 6 .  刘 勇 威 议 员 表 示 ， 会 向 委 员 转 达 大 埔 地 政 处 在 会 议 后 的 回 复 ， 并 希 望 处 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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弹 性 处 理 ， 延 长 清 拆 横 额 的 期 限 。  

 
6 7 .  主 席 请 大 埔 地 政 处 代 表 转 达 委 员 的 问 题 及 意 见 。  

 
 
(二 )  有 关 大 埔 公 共 屋 邨 的 互 委 会 事 宜  

 
6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政 府 宣 布 即 将 解 散 公 共 屋 邨 互 委 会 ， 而 大 埔 区 的 公 共 屋 邨 亦 设

有 互 委 会 ， 故 欲 了 解 日 后 的 安 排 。  

 
6 9 .  杜 泽 富 先 生 表 示 ， 房 署 正 研 究 屋 邨 管 理 咨 询 委 员 会 的 安 排 及 运 作 ， 暂 时 未

有 任 何 消 息 ， 但 将 适 时 公 布 相 关 安 排 。  

 
7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互 委 会 主 席 十 分 关 注 互 委 会 解 散 后 将 如 何 安 排 屋 邨 管 理 咨 询 委

员 会 ， 以 及 如 何 监 管 管 理 处 工 作 等 ， 故 如 有 消 息 ， 请 房 署 代 表 尽 快 通 知 委 员 。  

 
7 1 .  何 伟 霖 议 员 表 示 ， 不 理 解 为 何 在 未 有 任 何 跟 进 安 排 的 情 况 下 便 突 然 大 刀 阔

斧 解 散 互 委 会 ， 事 前 亦 没 有 咨 询 居 民 及 地 区 持 份 者 ， 令 互 委 会 成 员 无 所 适 从 。  

 
7 2 .  姚 钧 豪 议 员 认 为 ， 政 府 决 定 解 散 互 委 会 旨 在 取 消 相 关 选 举 。 不 过 ， 既 然 已

作 决 定 ， 亦 无 法 推 翻 ， 故 他 建 议 续 议 题 述 事 宜 ， 届 时 请 房 署 代 表 再 报 告 ， 从 而

讨 论 日 后 的 各 项 安 排 。  

 
7 3 .  吕 近 文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政 府 在 7 0 年 代 成 立 互 委 会 ，旨 在 促 进 邻 里 关 系 和 改 善 居 住 环 境 。不

过 ， 随 着 社 会 过 去 数 十 年 的 发 展 ，互 委 会 担 当 的 角 色 日 渐 式 微 ， 例

如 香 港 房 屋 委 员 会 会 聘 用 专 业 的 管 理 公 司 负 责 保 安 及 清 洁 等 工 作 ，

以 及 根 据 《 建 筑 物 管 理 条 例 》 (第 3 4 4 章 )成 立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处 理 大

厦 管 理 问 题 等 安 排 ， 互 委 会 的 职 能 已 被 逐 渐 取 代 。  

( i i )  大 埔 民 政 处 早 前 亦 致 函 区 内 的 互 委 会 ，提 及 如 批 准 豁 免 根 据《 社 团

条 例 》 (第 1 5 1 章 )注 册 的 日 期 为 2 0 1 9 年 1 月 1 日 前 ， 便 须 在 2 0 2 2
年 7 月 1 日 前 解 散 ； 如 批 准 日 期 为 2 0 1 9 年 1 月 1 日 或 之 后 ， 便 须

在 2 0 2 3 年 1 月 1 日 前 解 散 。  

( i i i )  根 据 《 公 共 屋 邨 互 助 委 员 会 规 则 模 板 》， 执 行 委 员 会 届 时 可 召 开 会

议 ， 讨 论 把 互 委 会 的 所 余 款 项 及 设 备 拨 归 慈 善 机 构 。  

 
7 4 .  主 席 不 认 同 互 委 会 的 职 能 日 渐 式 微 ，并 认 为 不 论 是 建 制 派 还 是 民 主 派 人 士

担 任 互 委 会 主 席 ， 亦 能 担 当 居 民 与 政 府 之 间 的 沟 通 桥 梁 ， 故 不 理 解 政 府 为 何 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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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 决 定 解 散 互 委 会 。 虽 然 无 法 阻 止 政 府 的 决 定 ， 但 他 希 望 处 方 在 这 段 期 间 联 络

区 内 的 互 委 会 主 席 或 成 员 ， 以 释 除 疑 虑 和 提 供 协 助 。  

 
7 5 .  吕 近 文 先 生 理 解 互 委 会 或 对 如 何 处 理 解 散 后 的 所 余 款 项 及 设 备 等 有 疑 虑 ，

故 欢 迎 互 委 会 向 当 区 的 联 络 主 任 查 询 。  

 
7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虽 然 房 署 或 未 能 在 下 次 会 议 具 体 响 应 ，但 同 意 先 续 议 题 述 事 项 ，

届 时 再 决 定 如 何 处 理 。  

 
 

I X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7 7 .  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2 2 年 3 月 1 5 日 (星 期 二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7 8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上 午 11 时 0 7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2 2 年 5 月  


